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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推廣青少年多元適性休閒運動－ 

第一屆潮新盃三對三籃球鬥牛賽實施計畫 

一、 宗旨目的：為鼓勵新屏東區青少年學生參與戶外休閒運動的良好習慣及推廣運 

      動風氣以利青少年多元適性發展，特舉辦此項競賽活動。顧及籃球 

          是校園社區最受歡迎且普及的運動。本項比賽藉由平時運動課程  

          訓練成果汁展現，成果展現以同儕間揪團參賽，以培養出正常人際 

          關係及運動習性，進而展現自信，提升自我體育能力。 

二、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際獅子會300-D2區總監辦事處、屏東      

          縣政府警察局。 

三、 主辦單位：國際獅子會300-D2區屏東縣潮新獅子會、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四、 協辦單位：國際獅子會300-D2區前總監林國泰獅友、反毒委員會、品格教育委 

          員會、第六專區、第十二分區、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屏東縣警察局  

          少年隊、婦幼隊、交通隊、潮州分局、潮州鎮公所。 

五、 贊助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際獅子會300-D2區屏東縣潮新獅子會、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六、 比賽日期：109年12月26日（星期六） 

七、 比賽時間：上午8時至12時。 

八、 比賽地點：國立潮州高級中學（92047屏東縣潮州鎮中山路11號） 

九、 比賽賽程：各組比賽場地及賽程於賽前於潮州高中網頁公告之。 

十、 比賽組別：比賽分為以下四組，總隊數預計100隊，選手預計300人，以實際報 

     名隊數為準，額滿提前截止。(在總隊數100隊額度內，主辦單位得   

          依實際報名情形調整各組參賽隊數) 

(一)組別及隊數： 

    1.國小組： 

      屏東縣公私立國民小學在學學生，限109學年度四、五、六年級，參賽隊數  

      預計20隊，額滿截止，取前4名。 

    2.國中男子組： 

           屏東縣公私立國民中學在學學生，不限年級，參賽隊數預計30隊，額滿截  

      止，取前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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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國中女子組： 

 屏東縣公私立國民中學在學學生，不限年級，參賽隊數預計20隊，額滿截止，  

 取前4名。 

4.親子組： 

  公開報名，由屏東縣地區家長(家長含直系血尊親屬)帶孩子兩人，孩子隸    

  屬屏東縣公私立國民中學在學學生，限國中以及國小四、五、六年級同學 

，參賽隊數預計20隊，額滿截止，取前4名。 

 (二)報名資格另外規定：每隊選手3人，報名人員限為屏東縣國中小學生，不得 

     異議。 

十一、報名日期、費用及方式： 

(一)報名日期：109年11月12日（星期四）起至11月30日(星期一)止，額滿提前 

              止。非在報名期間內報名者不予受理。 

(二)免報名費用。 

(三)報名方式:一律上網 google表單連結連結或掃 QR-code  

             https://forms.gle/6BJApTCQjUZJVkvM6 

(四)依報名順序受理（即依上網填寫確認送出報名表單之時間

為準額滿即截止收件。）本校網站將於12月10日星期四下班前公布賽程及錄

取參賽隊伍並且不定時更新，請留意潮州高中網站最新消息。 

(五)所需證件： 

請於比賽當日務必攜帶學生證正本或附有相片之相關證明文件正本（國小生

以健保卡為主、國中生無學生證者可憑身分證或健保卡驗證），以便檢錄時

查驗身分，未攜帶證件者視為棄權。健保卡上無照片者請再附上1張正面照

片佐證。 

(六)洽詢電話：國立潮州高中社團活動組（08）7882017轉301.307。 

十二、比賽順序：依照報名順序安排相關賽程，賽程由主辦單位安排，不得提出    

           異議。 

十三、比賽制度：俟報名隊數確認再行公告。【各組報名隊數未滿4隊時該組不舉 

                行比賽】 

十四、比賽規則：採用 FIBA三對三籃球最新規則，比賽時間為8分鐘，先達11分者為   

       勝隊，其餘相關規則請參閱附件籃球3 V.S 3競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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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獎勵方式：各組錄取前四名，每組人員各發獎牌乙面，前四名隊伍獲得獅子寶 

                寶籃球乙顆。 

十六、比賽申訴：對選手資格及比賽有異議，應於比賽當時立即禮貌的向裁判提出，  

                經大會召開審判委員會議(審判長、裁判長、裁判)後由裁判宣布即

為終決，賽後不得再行抗議。 

十七、注意事項： 

(一) 各參賽隊伍選手應於109年12月26日（星期六）上午07：50至08：20完成報到程  

  序(未於時間內完成報到程序者視同棄權)，開幕儀式於08：20-08：50在本校  

  操場進行，請各參賽隊伍務必參加。 

(二) 各參賽選手出賽時，應穿著合宜之運動服裝及運動鞋，違反者經大會裁決不得 

  出賽。 

(三) 參賽選手請於比賽當日攜帶學生證正本(或其他附有相片之相關證明文件正本， 

  如身分證、健保卡等)，以便查驗身分，違者以棄權論。健保卡上無照片者請  

  再附上1張正面照片佐證。 

(四) 本活動依規定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故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責任所造成之傷 

  亡（例如個人疾病或練習及比賽過程中的運動傷害等事故），不在承保範圍。  

  如欲加強保障，可自行投保旅遊平安險。 

(五) 比賽期間應服從裁判之判決並遵守運動員之精神，如有嚴重違反運動道德之行 

  為時（例如不服從裁判進而挑釁等情形），取消其所屬隊伍比賽資格，並函請 

  就讀學校議處。 

(六) 參賽選手請自備毛巾、換洗衣物；以愛護環境為原則請自行準備環保餐具及水 

  杯水壺。 

(七) 活動有任何訊息及更新，皆會在網站公告，請選手隨時留意本校網站最新消息， 

  以掌握最新比賽訊息，網址 https://www.ccsh.ptc.edu.tw/。 

十八、敬備午餐：大會提供便當，請於當日11點後至大會服務台領取。 

十九、本計畫由潮州高中鈞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隨時

修訂公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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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3 V.S 3競賽規則 

一、每隊報名3人，其中1人為隊長。判沒收比賽，由對隊獲勝。 

二、每場比賽時間為8分鐘，若得分先達到11分者為勝隊。 

三、得分判定情況如下： 

1.罰球中籃算1分。 

2.投球中籃算2分。 

3.三分投籃區域球中籃算3分。 

四、比賽時間內每隊可暫停1次，暫停時間30秒。另若因球員有明顯受傷的情況下，經由

裁判認定後提出暫停處理，其暫停時間均為1分鐘。 

五、比賽開始時，球隊唱名三次未到或不足3人時，應判棄權。 

六、投籃動作犯規或團隊犯規次數累計達4次以上時，由對方進行2次罰球（三分線外投籃

犯規罰3球），每進1球算得1分。 

七、球員個人犯規累計達4次時應判出場。 

八、所有發球（不得超過5秒）均須由對方先觸球及雙足站於發球線後開始比賽。發球時，

球必須傳出，不得直接投籃，否則喪失控球權。 

九、本賽事無進攻時間限制，但若消極性進攻裁判會做提醒，若依舊不積極則判定失去球

權，會對對進攻。 

十、抄截獲球，投籃不進，而由防守球員搶得籃板球時，均須雙足重回三分線外方可進攻；

未回三分線外而攻籃者，得分不算，並喪失控球權；但罰球時，罰最後一球不進，防

守方獲得球，須雙足回到三分線外，方可重新進攻，罰球方獲得球權可直接進攻。 

十一、比賽時間由場邊記錄員以碼錶計統一計時開始結束，暫停時間、球員受傷、或裁決抗

議等均須停錶外，其餘比賽時間一律不得停錶。 

十二、比賽時間終了時，若得分相同，則進行驟死賽，猜拳決定先投籃隊，若先中籃者則為

勝隊。 

十四、所有規則及指引均由裁判執行，所有不禮貌、不君子及缺乏運動精神之行為，均可被

判取消其參賽資格。 

十五、除以上所述規則外，其餘均按國際籃總（FIBA）國際籃球規則執行。 

十六、每場比賽成績均由裁判員交由大會公布。裁判之判決則為終決，不得抗議。 

十七、本競賽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增補修訂之，以臻公平、完善之境界。 

 


